
铁路预埋件和钢结构件加工生产线技改项目竣工验收意见

⒛⒉ 年 7月 25日 ,中铁四局集团安装工程有限公司钢结构分公司 (以下简称
“
建

设单位
”)根据 《铁路预埋件和钢结构件加工生产线技改项 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

报告表》并对照 《建设项 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建设项 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指南、本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

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 目进行验收。参加验收会的有江西赣兴节能环保有限公司 (验收

报告编制单位 )等单位代表和会议邀请的 2位专家共 7人 ,会议成立了验收组 (名 单

附后 )。

验收组成员和与会代表踏勘了现场 ,实地勘查了工程环保设施的建设、运行情况 ,

听取了建设单位关于该项 目环境保护执行情况的报告和验收单位对验收报告的详细

介绍,审 阅并核实了有关资料,经认真讨论,提出验收意见如下 :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 )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中铁四局集团安装工程有限公司钢结构分公司投资 500万元于江西省江西省南昌

市南昌县莲塘镇站前东路 199号建设铁路预埋件和钢结构件加工生产线技改项目,项

目投产后可达到年产预埋件 50OO吨、钢结构件 ⒛OO吨的生产能力。

技改项目主要建内容:生产车间 (钢结构加工车间和预埋件加工车间)、 角钢加

工区等主体工程,原料区、成品库等仓储工程,办公楼、住宿楼、门卫及车库房、仓

库 1、 仓库 2、 食堂等辅助工程 ;供水、供电等公用工程 ,废水和废气处理、一般固

废间、危废暂存间等环保工程。

(二 )建设过程及环评审批情况

中铁四局集团安装工程有限公司钢结构分公司委托南昌赣华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承担该建设项 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⒛⒛ 年 6月 14日 ,南 昌市南昌生态环境局以
“
南

环评字 (⒛舛 )17号”
《关于铁路预埋件和钢结构件加工生产线技改项 目环境影响报

告表的批复》对该项 日进行了批复。

(三 )投资情况

项 目实际投资 5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为 52万元,占总投资的 10,4%。

(四 )验收范围

本次竣工环保 自主验收的范围为铁路预埋件和钢结构件加工生产线技改项 目。



(五 )验收时间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管理的要求,建设单位委托江西赣兴节能环保有限公司承担了

项目竣工环保验收工作。接受委托后,江西赣兴节能环保有限公司于⒛⒛ 年6月 派

出技术人员对该项目环境保护设施运行情况及环境管理情况进行了全面核查,并结合

南昌宇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出具的监测报告及建设单位提供的有关资料,编制完成了

本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

(六 )排污许可证执行情况

建设单位于⒛24年
"月

16日 取得中铁四局集团安装工程有限公司钢结构分公

司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回执 (登记编号:9136012175臼”716BOO2W)。

二、工程变动情况

本项目生产工艺、建设性质、规模、地点和环境保护措施五个因素与环评阶段对

比均未发生重大变动,不存在重大变更。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 )废气

本项目抛丸产生的颗粒物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通过 15m排气筒(DAOOl)排放(依

托现有);渗锌开炉产生的颗粒物由集气罩收集后经布袋除尘器处理通过 15m排气筒

(DA002)排放 (原有设施拆除,新增渗锌炉自带除尘设施);喷漆废气经水旋塔+

干式过滤棉+二级活性炭吸附通过 15m排气筒 (DAOO3)引仁放;烘干废气经二级活性

碳吸附通过 15m排气筒 (DAOO3)扫仁放 (原有钝化烘干废气设施拆除,该装置为新增

设施),喷漆废气与烘干废气共经一根 DA003排气筒;切割产生的颗粒物经自然沉

降+移动式烟尘净化器+无组织排放 (依托现有),焊接烟尘经移动式焊烟除尘器处理

后无组织排放 (依托现有 )。

焊接烟尘、颗粒物满足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Ω叨-19%)中标准及无

组织监控浓度限值要求,非 甲烷总烃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31Ω叨-19%)

中标准及无组织监控浓度限值要求,渗锌开炉废气颗粒物满足 《工业炉密大气污染物

排放标准》(GB⒇78-19%)中标准限值,厂 区内VOCs无组织排放限值满足 《挥发性

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眨 2-⒛ 19)中 标准限值。

(二 )废水

项目运营期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达到 《南昌县污水处理厂接管标准》后,通



过市政污水管网排入南昌县污水处理厂处理达到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91⒏9OO⑷中一级 A标准后排入莲塘河。清洗用水循环使用不外排。

(三 )噪声

项 目噪声主要为生产设各噪声。己采取隔声、减震、自然衰减等措施处理。

(四 )固体废物

1、 废边角料及不合格品、收集的粉尘、废焊条、废焊渣、清扫粉尘、清洗滤渣、

废钢丸、废布袋暂存于一般工业固废暂存间收集后外售处理。

2、 废水性漆渣、废过滤棉、废活性炭、废液压油、废液压油桶、废含油抹布及

手套、钝化液沉渣、水旋废液、废乳化液、废乳化液桶、废钝化液暂存于危废暂存间

定期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理。

3、 生活垃圾交由环卫部门处理。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一 )废气

由监测结杲可知,切割废气、抛丸废气、焊接烟尘、喷漆烘干废气排放均满足 《大

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⒛⒎19%)中颗粒物、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限值;开

炉废气颗粒物均满足 《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9O"ˉ 19g6)表 2金属热

处理炉二级标准限值;无组织颗粒物、非甲烷总烃满足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Ω”-1996)中颗粒物、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限值 ;厂区内无组织非甲烷总烃满

足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 (GB37眨⒉⒛ 19)中 限值要求。

(二 )废水

由监测结杲可知,项 目废水 pH、 化学需氧量、氨氮、五 日生化需氧量、悬浮物

动植物油水质可以达到南昌县污水处理厂接管标准。

(三 )厂界噪声

由监测结果可知,项 目运营期厂界噪声满足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⒛08)中 2类标准。

五、验收结论

验收组经现场检查,认真审阅相关资料,在充分讨论后,认为该项 目环保设施基

本己按环评文件及批复的要求落实,各污染物排放浓度达到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符

合项 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 ,在落实专家意见前提下,原则同意该项 目通过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

六、整改及后续要求

1、 完善生产车间粉尘 (烟尘 )收集措施,降低无组织废气产生;规范危险废物

暂存间建设。

2、 加强生产管理,健全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维护台账、危险废物台账 ,做好环评

和批复要求的各项环保设施的维护检修和正常运行,确保各项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加强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危险废物的管理,定期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置。

七、验收人员信息

参加验收的单位及人员名单见附件。

验收组签名 :

躺

'卩

诗

钟v



巛
枳
账
沓

一一安
岔
戈
沦̀
⌒吣
`

τ
8
淡

卜
道

`

“
兮
艹
丶
卜
^
卜

一

卜
召
丶
∽̀̀
忒

丶

⌒吣
忒
呵
№
`
⌒

`
`
\

堠
△
争
咬
廿

`

亠’
°宫
s
`
`

霆
巾
甲
豢
咏

〓
灬§
仑
灬
怠
潆

羔
型

沁

卜`o
°

备r
^
丶

ハ∞卜一~
~
一

.
一

`
.

灬̀
灬

o
∽

~
`
o
∞

吣一̀
灬丶O
`
Φ

〓

汶
f
κ

×\
×

`
以

丶
`
丶

感

~

d
`
Q
入

§̀
丶

Ν
N
Ν

〓

n
丶
、
西
^
丶

乓
途
∞

`
`
里

·°·4
鋈
悬

撬
簧
\
昧

簧

吐
·壑蕊
嘎
畲

啪
嗲
惑
察

珞
澄
盱
怅
灬

睽

怼

洇

雨

过

父

怼

岱

书

坦
腓

贾
爹
惑
蕊
琛
蝶
邋
※
怒
灬
悭
蕊
〓

卜
猥
妞
羔
叮睽̀
〓

艹邾嘏
N
ι

窜
~
巡

⒐
寒
分

v
巛
累
爨

冒

一遇

蕊

慧

亵

鞍

蛘

丫

焖

忐
飞

、
嘛
怼
Ⅻ
刂
汰
Ⅷ
斌
~

巾题
μ△
邙
庥
碟
贤
粼
烈
`
疋

蝉
恩 N悬

埝

〓冖
·
豺 蕊

唧
巡

丶
牟
冻

u
υ

胴

〓匣
宜

腮
丽
翮
郁
督
匍
督
匍
轹
懋
邺
紊
H
邸

皿
督
崧
鞘
勰
怔
删
H
黑

过
墀
想
靥
畏
过
到
陉
凿
邸


